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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與基本原則 
 

1.1 適用範圍 

本守則適用於中國香港保齡球總會（以下簡稱「本會」）所有註冊裁判。所有裁判一

經註冊，即被視為已詳閱、理解並同意遵守本守則。 

1.2 核心價值 

裁判員應秉持公平、誠信、專業及尊重的核心價值，維護本會的聲譽及形象。 

 

1.3 基本行為準則 

裁判員應： 

(a) 公平執法：對所有參賽者、教練及屬會一視同仁，依據國際保齡球協會（IBF）的規則

作出判決；理解規則背後的精神、意義及所體現的體育精神，不容忍任何作弊或不正

當行為。 

(b) 誠信廉潔：杜絕任何形式的利益輸送、貪腐或操控比賽行為。在行使職權時，必須避

免任何實際或表面上的利益衝突。 

(c) 專業尊重：尊重所有運動員、教練、其他裁判同僚，以及本會與保齡球場館的工作人

員，以禮相待，充分合作。 

(d) 持續進修：主動了解並緊貼最新賽例及規則修訂，出席本會每年舉辦的裁判員訓練班

及/或研討會。 

(e) 個人責任：為自己在場內及場外的行為負責，避免任何可能損害自身、裁判團隊或本

會聲譽的行為。 

 



 

 

第二章 裁判資格、分級與註冊 
 

2.1 基本資格 

所有裁判必須： 

(a) 為本會現有的有效會員。 

(b) 具備流利英語會話能力，以便在國際賽事中與海外參賽者就規則進行溝通及討論。 

 

2.2 註冊與持續進修 

(a) 各級別裁判必須每年出席本會舉辦之裁判訓練班（課程內容以英文為主），以接收最

新的規則修訂資訊。完成課程後方可每年續期註冊裁判資格。 

(b) 連續兩年未能參加裁判訓練班者，將被取消延續註冊資格。 

 

2.3 裁判級別以及每年最低當值時數要求 

級別 級別晉升與當值時數要求 每年最低當值時數 當值保齡球賽事範圍 

實習裁判 

新完成訓練班，一年內完

成 36 小時實習後晉升為初

級裁判。 

36 小時 
由本會舉辦之所有本地賽事 

(需清晰記錄實習時數) 

初級裁判 

每年維持 46 小時。若一年

內達 65 小時或以上，下年

度晉升為中級裁判。 

46 小時 由本會舉辦之所有本地賽事 

中級裁判 每年維持 65 小時或以上。 65 小時 

由本會舉辦的本地賽事及國際

性賽事，包括但不限於香港國

際保齡球公開賽、U22 Storm 

Cup、亞洲保齡球協會（ABF）

官方錦標賽及國際保齡球協會

（IBF）官方錦標賽。 

 



 

 

2.4 降級及取消資格 

(a) 任何級別裁判若一年內未能完成該級別之最低當值時數，下一年度註冊時將順降一個

級別。 

(b) 任何級別的裁判若在一年內完全未有當值本會賽事，其裁判資格將被註銷。該裁判須

重新參加訓練班，並於一年內完成 36 小時的實習時數，方可註冊為初級裁判。 

 

2.5 註冊費用 

• 實習裁判：免費 

• 初級裁判：每年港幣 100 元 

• 中級裁判：每年港幣 200 元 

 

（註冊及續期請透過本會官網 www.hktbc.org.hk 辦理） 

https://www.hktbc.org.hk/


 

 

第三章 賽事期間工作守則 

 

3.1 出席與準備 

(a) 裁判員必須在比賽開始前 30 分鐘抵達球場，向裁判長或本會職員報到。 

(b) 未經許可，不得擅自更改經已編定的裁判工作安排。若無法當值，必須及早通知裁判

長及本會職員。 

 

3.2 衣著與儀表 

(a) 上衣：Polo 衫、運動衫或整套運動服。當值期間必須穿著本會派發的裁判風衣。如有

裁判風衣遺失或破損，應立即通知本會職員。 

(b) 下裝：整潔的長褲。 

(c) 必須穿著恰當款式的鞋（如運動鞋、皮鞋或包頭橡膠鞋）。嚴禁穿著人字拖、涼鞋或

室內拖鞋。 

(d)  整潔：整體衣著必須保持整齊、得體、清潔。 

(e) 禁止穿著：牛仔褲、短褲及短裙（不限男女），以及人字拖／涼鞋／室內拖鞋。 

 

3.3 執法與溝通 

(a) 熟悉比賽規例及賽事運作模式。 

(b) 執法時公平、誠實、不偏私，協助雙方遵守體育精神。 

(c) 遇有規則疑問，應主動與裁判長溝通，作出合理判決，確保比賽順利進行。 

(d) 所有決定和行動應保持一致性和專業性。 



 

 

第四章 紀律、投訴與利益衝突 

 

4.1 違反本守則之處分 

違反本守則可能導致以下一項或多項處分： 

• 口頭警告 

• 書面警告 

• 終止賽事職務 

• 暫停裁判資格（為期若干月或年） 

• 撤銷註冊及永不錄用 

 

4.2 比賽期間之投訴處理 

(a) 裁判長有責任在比賽期間監督所有裁判，確保其遵守本守則。 

(b) 如球員或觀眾就裁判表現作出投訴，必須在 24 小時內以書面形式向裁判長提出。 

(c) 裁判長接獲投訴後，應立即通知涉事裁判，審查其答辯，並在必要時依本守則採取行

動。 

(d) 裁判長須將任何涉嫌失當行為、事件經過、觀察結果及處理方式（如訓誡或更換裁

判）詳細記錄於比賽報告，連同建議送交本會執行委員會。 

 

4.3 其他投訴程序 

(a) 有關比賽之任何其他投訴，必須於比賽完成後 24 小時內以書面形式向本會提交。 

(b) 投訴書必須包含投訴人全名、地址、聯絡方式及簽署，否則不予受理。 

(c) 裁判長會初步審議投訴。若認為有違反守則之情況，將案件轉交執行委員會審議。 

(d) 若缺乏直接證據而徒具聽聞，執行委員會可將投訴降為輕微處理或不予受理。 



 

 

4.4 利益衝突 

(a) 裁判員在獲委任賽事工作時，若與任何參賽隊伍、運動員或教練存在可能影響公正性

的關係（例如親屬、私下授課之球員、商業夥伴、密切私交），必須立即向裁判長作

出書面申報。 

(b) 裁判員不得利用職務之便，為自己或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 

(c) 嚴禁接受參賽者或其相關人士的任何金錢、饋贈、佣金或其他利益（正常款待除

外），以免影響執法公正。 



 

 

  第五章 賽事選派機制 

 

5.1 報名及甄選 

各項世界錦標賽、各項亞洲錦標賽、中國香港國際保齡球公開賽、本地個人公開賽、本地青

少年保齡賽、體育節、學界賽事或其他本地賽事及慈善活動，均須先向本會報名，再由賽事

委員會甄選。 

 

5.2 甄選準則 

(a) 持續參與度：優先考慮在過去一年內持續參與本會賽事當值者。 

(b) 工作表現：參考賽事委員會及其他裁判同僚的評價。 

(c) 賽事時間與體能：對於時間較長的賽事，本會將根據人手調配及裁判體能狀況作出適

當安排。 



 

 

第六章 專業操守補充 

 

6.1 防止騷擾與歧視 

裁判員不得因種族、性別、年齡、宗教、性取向、殘疾等任何理由歧視他人，亦不得作出性

騷擾、欺凌或虐待兒童等行為。應為所有參與者創造安全且受尊重的環境。 

 

6.2 社交媒體使用 

裁判員必須負責任地使用社交媒體，不得發布誹謗、攻擊、淫褻的或洩露本會機密資訊的內

容。嚴禁在網上發表針對本會、賽事、運動員或其他裁判的貶損言論。 

 

6.3 禁止賭博 

裁判員嚴禁參與任何形式的保齡球賽事賭博，或利用內幕資訊圖利。 

 

6.4 禁止喝酒和吸煙 

裁判員嚴禁於當值期間吸煙或喝酒，亦不得在受酒精影響下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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